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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无不利影响，对关

联方不存在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秋航空”）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春旅”）及其控股

子公司、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春旅”）、上海春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春秋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等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以下合称“春秋旅游”）之间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正华、张秀智、王煜、王炜、王志杰已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了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3 年与关联方春秋旅游之间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万元）（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 

实际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

履行金额（万元） 

春秋旅游 包机包座 100,000.00 87,720.46 

春秋旅游 
机票代理销售及相

关业务之代理费 
110.00 72.48 

合计 100,110.00 87,792.94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与关联方春秋旅

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00,110.00万元。实际 2023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履行金额

为 87,792.94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净资产 1,574,990.99 万元的 5.57%，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793,785.74 万元的 4.89%。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比预计减少

12,317.0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78%，主要因为 2023 年度国际

旅游市场恢复较慢，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包机包座和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业务量不及预期。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目前情况，结合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战略、供需关系以及业务增长规模

综合考虑，本次预计公司与关联方春秋旅游之间日常关联交易项目及金额如下： 

关联

方 

关联交易

项目 

预计 2024

年度金额

（万元） 

预计 2025

年 1-5 月金

额（万元） 

2024 年至

2025 年 5

月期间占

同类业务

比例

（%） 

本年一季度

与关联方发

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2023 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2023 年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春秋

旅游 

包机包座 115,000.00 46,000.00 90.00 23,522.17 87,720.46 86.54% 

机票代理销

售及相关业

务之代理费 

125.00 53.00 5.50 3.81 72.48 4.75% 

合计 115,125.00 46,053.00 — 23,525.98 87,792.94 —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87,792.94 万元增长 27,332.06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74%。上述预计增长主要考虑 2024年公司自

身经营规模增长，尤其是国际线恢复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出境游需求增长，将对包机包座

业务的收入提升带来积极效果。公司继续按照国内、国际经营并重的策略，根据市场供需

关系，与关联方开展互利经营合作。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上海春旅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春旅、上海春秋投资及

其控股子公司等春秋国旅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1、上海春旅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132730312Q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萍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82 年 2 月 22 日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食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摄影扩印服务；销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

箱包、文化用品、食用农产品，票务代理，等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春秋国旅持有上海春旅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春旅的资产总额 80,069.18 万元，负债总额 78,108.24 万

元，净资产 1,960.94 万元，资产负债率 98%，202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1,442.32 万

元，净利润 119.67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上海春旅的资产总额 81,635.56 万元，

负债总额 78,676.39万元，净资产 2,959.17万元，资产负债率 96%，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

收入 32,557.68 万元，净利润 1,101.85 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上海春旅单体公司数

据）。上海春旅不存在影响该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北京春旅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101287418R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B105 室 

法定代表人：蔡卫 

注册资本：3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31 日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旅游开

发项目策划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等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春秋国旅持有北京春旅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春旅的资产总额 4,699.62 万元，负债总额 3,321.80 万

元，净资产1,377.82万元，资产负债率71%，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2,647.63万元，

净利润 476.34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北京春旅的资产总额 5,439.68 万元，负债总

额 3,522.47 万元，净资产 1,917.21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2024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113.00 万元，净利润 539.40 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北京春旅单体公司数据）。北

京春旅不存在影响该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上海春秋投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420343823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二层 B74 室 

法定代表人：王煜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 日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酒店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春秋国旅持有上海春秋投资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春秋投资的资产总额 5,689.04 万元，负债总额 6,033.20

万元，净资产-344.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6%，202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5 万元，

净利润-247.20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上海春秋投资的资产总额 5,646.31 万元，负

债总额 6,038.38 万元，净资产-392.07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7%，2024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



 

入 0 万元，净利润-47.91 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上海春秋投资单体公司数据）。上

海春秋投资不存在影响该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春旅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春旅、上海春秋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春秋国旅 100%

控股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春秋国旅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春秋航空 56.64%股权。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上述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旅行社业务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

旅行社之一，曾多次位列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发布的全国百强旅行社统计前两名，也是

排名前三位中唯一总部位于上海的旅行社。各履约关联方与公司前期发生的包机包座、机

票代理销售业务等关联交易均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无违约情况。目前，各履约关联方

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及/或原则如下： 

（一）包机交易定价原则 

包机业务采用“预计飞行小时可变成本加成”作为定价原则，航季内全部包机航线加

权平均包机小时费率=包机航线加权平均预计每飞行小时的可变成本×（1＋X%），

40%=<X<=90%。 

公司根据各条航线运力安排比重、市场热门程度及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在上述区间

内确定加成比例。 

（二）包座交易定价原则 

包座业务的定价主要依据散客机票定价模式中使用的收益管理系统指导价格，并在此

基础上结合人均运输总成本确定折扣率水平。 

（三）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服务定价原则 

根据各关联方与公司订立的销售代理合同，根据平等自愿原则，约定在规定幅度范围

内按国内/国际/港澳航线、按不同舱位协商确定代理手续费率，该费率参考市场水平每月

调整一次。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一）包机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所有结算规则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时包机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承运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异议部分在事后

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 

2、包机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退改签手续费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均归

承运人所有。 

（二）包座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所有结算规则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时包座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承运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异议部分在事后

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 

2、包座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退改签手续费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均归

承运人所有。 

（三）机票代理销售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代理方必须按照委托方规定的机票款结算周期每周定期结算。委托方也可以根据代理

方销售业务的变化来调整结算周期，以保障资金安全。如发生代理方有 3 次以上超过委托

方规定的结算周期的，委托方市场部经协商有权暂停其代理业务。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围绕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展开，春秋旅游拥有大批稳定的旅客资源，公司

与春秋旅游发生包机包座及相关服务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原因分析如下： 

1、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迅速抢占旅游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旅游市场也随之强劲增长。近期随着旅游市场

的快速恢复与发展，航空出行需求趋势得到迅速扭转。航空公司通过与旅行社开展包机包

座业务能够很好地抢占这些通常对价格敏感度高而对时间敏感度低的休闲旅游市场。公司

将这部分航线与春秋旅游合作运营，由春秋旅游设计旅游产品并包机运营，发挥春秋旅游

在旅游市场积累多年经验的优势，迅速抢占这部分休闲旅游市场，丰富航线结构，最大程

度提升这些旅游航线的盈利水平，在旅游市场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中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 



 

2、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稳定经营业绩、摊薄固定成本。 

包机包座业务是航空公司除散客机票销售以外的重要销售途径。公司选择在部分典型

旅游航线中引入包机包座业务，能保持旅游、商务航线的适度比例，减少航空公司单独经

营旅游航线的收益季节性波动风险。包机航线航班通常分布在延长时段（8 点前或 21 点后

起飞），从而提高航空公司飞机平均日利用小时数，摊薄固定成本，增加收益，实现对公

司盈利的贡献。 

3、春秋旅游是公司开展包机包座业务合作方的合理选择。 

春秋旅游作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通过包机方式推

动旅游业务的增长和发展，是国内从事旅游包机的主要旅行社之一，拥有丰富的包机运营

经验。雄厚的实力背景、优秀的包机业务能力以及广泛的销售网络使其成为公司开展包机

包座业务的重要选择。 

综上，公司与春秋旅游开展包机包座关联交易是公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

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和降低成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

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市场化的原则，有利

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0 日 


